
广东省体育局2023年度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根据《广东省财政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省体育局部分）的通知》（粤财科教〔2022〕246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批复2023年省级部门预算的通知》（粤财预〔2023〕6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省补齐公共文化财政支出短板奖补资金（基础性补助）的通知》（粤财科教〔2022〕251号），广东省用于体育方面的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共8834.19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开展全民健身指导服务、全民健身场地器材补短板工程补助、运动队进中小学校和社区开展健身指导服务、组织开展广东省全民健身精品项目、组织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实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工程等工作。其中：
1.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1989.08万元。主要用于推进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补助免费低收费开放公共体育场馆73个。
2.开展全民健身指导服务525万元。主要用于21个地市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市级体质测试与运动健身指导站工作、健身指导跟踪服务工作、全民健身活动调查工作、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
3.全民健身场地器材补短板工程补助460万元。主要用于资助23个乡镇/街道配置健身器材。
4.运动队进中小学校和社区开展健身指导服务100万元。主要用于优秀运动队进中小学校和社区开展健身指导服务。
5.组织开展广东省全民健身精品项目570万元。主要用于打造全民健身精品项目7项，积极备战2025年粤港澳全运会群众项目，积极组队参加全国赛及世界赛，争取在大赛上名列前茅。
6.组织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674.57万元。主要用于全年组织开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23项，加大项目普及力度和人群推广，努力构建多元化群众体育服务体系，扩大体育消费人群，发挥赛事综合效益，促进体育产业发展，提高我省群众体育项目竞技水平、全民体质和素质，推动健康广东建设。
7.其他项目130万元。用于群众体育行业标准化建设；广东省体育竞赛、场馆业务干部培训；体育总会经费。
8.其他市县统筹使用的资金4385.54万元。主要用于实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工程，补齐群众身边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短板（体育公园、公共体育场馆、足球场地、社区体育公园等）。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3年投入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共10517.85万元。广东省财政厅以粤财科教〔2022〕246号、粤财预〔2023〕6号、粤财科教〔2022〕251号下达资金8834.19万元至省级预算单位和有关地级以上市财政局、有关财政省直管县（市）财政局；其他共同投入到该项目的地方资金和其他资金1683.66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全年执行数为4467.8万元，资金执行率为42.48%。支出进度缓慢的原因主要是部分财政资金到位时间较晚，且再分配环节耗时较长，影响后续资金使用进程；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建设部分项目处于前期阶段，项目推进缓慢。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广东省体育局2023年度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按因素法分配，实行“大专项+任务清单”的管理模式。任务清单分为约束性任务和指导性任务，约束性任务资金实行专款专用，指导性任务资金由各地统筹使用安排。各市、县有关体育行政部门按照任务清单将资金分配到具体项目，必须完成约束性任务，统筹安排指导性任务，确保实现绩效目标。
1.分配科学性。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结合资金绩效目标和任务清单科学分配资金。
[bookmark: _GoBack]2.下达及时性。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资金已于2022年12月11日、2022年12月13日和2023年1月28日下达至有关单位。2023年1月10日，广东省体育局将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下达到各有关体育行政部门，并要求各单位严格按照《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使用经费。按因素法切块下达的中央资金（体育部分）由广东省体育局向广东省财政厅报送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表。广东省财政厅分配下达资金，市县财政局会同同级业务主管部门在任务清单范围内，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根据轻重缓急按程序确定具体项目。
3.拨付合规性。各单位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拨付资金，自评未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4.使用规范性。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发现违法违规情况。
5.执行准确性。各单位总体能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广东省体育局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广东省体育局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但根据各单位提供的自评材料，部分地方财政由于资金紧张，导致资金未能及时拨付，项目无法按时开展，资金未能在2023年底前支出。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广东省体育局对照2023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总体目标，经统计分析全年实际情况，2023年具体完成情况如下：
1.2023年广东省体育竞赛管理干部培训班在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黎汉光楼举行。本次培训班有来自省内21个地市、40多个省级单项协会，以及体育公司和各类体育组织共一百余人参与培训。
2.2023年开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23项（其中地市17项、省直单位6项）、全民健身精品项目7项，通过加大项目普及力度和人群推广，提高我省群众体育项目竞技水平、全民体质和素质，推动健康广东建设。
3.2023年21个地级市均开展全民健身指导服务项目，通过对不同人群的监测，掌握广东省国民体质现状和变化规律，完善充实广东省国民体质监测系统和数据库，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全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4.2023年推进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安排资金补助公共体育场馆73个，确保公共场馆的正常运营，为人民群众提供健身场地。
5.15个乡镇/街道完成配置健身器材工作，补齐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短板，保障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6.完成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建设项目数9个，补齐群众身边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短板（体育公园、公共体育场馆、足球场地、社区体育公园等），推进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配建全民健身器材和设备，缓解各地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乡、区域之间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发展不平衡的现象等问题。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1）“每个地市国民体质监测(人次)”，目标值≥3360，21个地市均已完成。
（2）“各市级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样本量（个）”，目标值≥3000，21个地市中，19个地市已完成，任务完成率90%。
（3）“每个地市完成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样本（人）”，目标值≥1500，21个地市均已完成。
（4）“每个地市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活动测试测试(人次)”，目标值≥500，21个地市均已完成。
（5）“举办赛事活动次数（项次）”，目标值23，23项活动均已在2023年及时完成。
（6）“省优秀运动队运动员参与‘进校园、进社区’服务活动人次（人次）”，目标值≥1000，2023年共7个单位开展“运动队进中小学校和社区开展健身指导服务”项目，服务1250人次。
（7）“全民健身场地器材补短板工程乡镇/街道(个）”，目标值23，2023年完成15个镇街配置健身器材，其中汕尾市陆丰市8个均未完成，主要是陆丰市财政局于2024年2月26日将该笔资金拨付至陆丰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导致项目无法按时开展，未能及时配置健身器材。
（8）“赛事活动完成率”，目标值90%，2023年赛事活动23项均已完成，赛事活动完成率100%。
（9）“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次数（次）”，目标值7，2023年全民健身活动7次均已完成。
（10）“补助免费低收费开放公共体育场馆数量（个）”，目标值73，2023年广东省体育局资金分配共补助公共体育场馆73个，资金已下达。
（11）“会议培训考试达标率”，目标值95%，完成值100%。
（12）“举办培训班次数（次）”，目标值1，2023年广东省社会体育和训练竞赛中心举办“广东省体育竞赛管理干部培训班”，已完成。
（13）“完成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建设项目数（个）”，目标值15，根据粤财科教〔2022〕251号，广东省有10个地市申请到“省补齐公共文化财政支出短板奖补资金”的体育部分资金，5个地市没有申请到体育部分的中央资金。2023年共完成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建设项目9个。
2.质量指标
（1）“人才培养培训任务完成率”，目标值90%，“广东省体育竞赛管理干部培训班”计划培训60人，实际来自广东省21个地市、40多个省级协会、以及体育公司和各类体育组织共一百余人参加，完成值100%。
（2）“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时长标准”，目标值≥35小时/周；≥330天/年，71个场馆都已按要求时间开放。2023年方舱医院未搬离花都东风体育馆，场地未恢复使用；揭西田径场因升级改造，暂未投入使用。
3.社会效益指标
（1）“参加赛事活动人次（人次）”，目标值24980，2023年23项活动共25450人次参加，完成率100%。
（2）“完工后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开放率”，目标值100%，汕头市新溪片区风筝放飞场、网球场，惠州的七女湖足球场、横河镇天行小学足球场、柏塘中心小学、高桥小学足球场完工后已对外开放，汕头市体育产业基地体育器材、湛江市56个乡村（社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梅州市全民健身器材均已购买并投入使用。
4.可持续影响指标
（1）“对体育事业发展的影响力（分）”，目标值90，通过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全民健身指导服务、运动队进中小学校和社区开展健身指导服务，带动各类人群参与体育活动；通过推进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全民健身场地器材补短板工程补助，为群众提供运动场所，配置健身器材，达到宣传和推广全民健身的效果，带动体育事业发展。
（2）“体育场馆最低使用年限”,目标值长期，体育场馆均及时检查维修，确保长期使用。
5.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惠群众满意度”，目标值90%，广东省体育局针对“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发放调查问卷619份，其中满意596份，满意度96.28%。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绩效目标偏离的原因
一是由于部分财政资金到位时间较晚，且再分配环节耗时较长，影响后续资金使用进程。二是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建设部分项目处于前期阶段，需推延到2024年完成。
（二）改进措施
广东省体育局将加强对资金使用单位的资金使用培训和指导工作，进一步强化项目开展进度和资金支出进度的监督管理，定期收集项目支出台账和项目进度报告，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广东省体育局高度重视项目的自评工作，严格按照财监〔2024〕3号文件要求开展项目自评工作，要求各有关单位组织做好本单位（地区）转移支付绩效自评工作，加强绩效自评结果的审核、分析。对未按规定用途使用，不具备实施条件、无法在年底前实际支出，违规提高支出门槛造成沉淀及其他违反相关管理办法的资金，将收回统筹。广东省体育局后续将资金情况在门户网站公示公开，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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